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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

發文字號：北學峽議授秘字第1141215001號

附件：修正條文（含對照表）、修正後全文

 

 

 

 

 

 

 

 

 

主旨：公告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委員

會組織暨職權行使規程」第1、10、11、12、13條條文，並

刪除第三章第三節節名及第30、31、32、33、34條條文。 

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委員會組織暨職

權行使規程第35條。 

公告事項： 

一、本會議員謝明勳擬具26屆北大峽議字第61號提案，經提本會

114年12月11日第26屆第4次常會討論決議通過。 

二、修正並刪除「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委

員會組織暨職權行使規程」旨揭節名與各條條文，並附修正

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秘書處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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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委員會組織暨職權行使規程」修正條文 

114年 12 月 11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 26 屆第 4 次常會通過 

第 1 條 

 本規程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組織暨職權行使法」

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訂定。 

第 10條 

 財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監督財政、預算、決算、主計、審計及有關財務部掌理事項之

議案。 

二、負責稽核及監督學生會各部門經費之運用及相關事項。 

第 11 條 

 法制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監督有關學生權益及有關學生權益部、選舉委員會、學術部、

學生法院掌理事項之議案。 

二、負責審查並監督學生會法規有無遺漏、不合時宜或互相抵觸之情形，

提案加以修正或補漏。 

第 12條 

 文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監督活動、資訊、公關、宣傳、國際學生及有關活動部、資訊

部、公關部、新聞部、國際事務部掌理事項之議案。 

第 13條 

 常設委員會所作成之提案，應送請大會通過；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節 （刪除） 

第 30條 

 （刪除） 

第 31條 

 （刪除） 

第 32條 

 （刪除） 

第 34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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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理由（學生議會秘書處整理） 

第 1條 

 本規程依「國立臺北大學

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

會組織暨職權行使法」第十

五條、第十七條訂定。 

第一條 

 本規程依「國立臺北大學

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

會組織暨職權行使法」第十

五條、第十七條制定。 

參考立法院《法律統一用字

表》，法律的「創制」才用

「制定」；行政命令的制作是 

用「訂定」，所以修正用詞。 

第 10條 

 財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監督財政、

預算、決算、主

計、審計及有關財

務部掌理事項之議

案。 

二、負責稽核及監督學 

生會各部門經費之

運用及相關事項。 

第十條 

 財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財政、預算、 

決算、主計、審計

及有關財務部掌理

事項之議案。 

二、負責稽核及監督學

生會各部門經費之

運用及相關事項。 

配合組織職權行使法修正，

修正之。 

第 11條 

 法制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監督有關學

生權益及有關學生

權益部、選舉委員

會、學術部、學生

法院掌理事項之議

案。 

二、負責審查並監督學 

生會法規有無遺

漏、不合時宜或互

相抵觸之情形，提

案加以修正或補

漏。 

第十一條 

 法制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有關學生權益 

及有關學生權益

部、選舉委員會、

學術部、學生法院

掌理事項之議案。 

二、負責審查並監督學

生會法規有無遺

漏、不合時宜或互

相抵觸之情形，提

案加以修正或補

漏。 

配合組織職權行使法修正，

修正之。 

第 12條 

 文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並監督活動、

資訊、公關、宣

傳、國際學生及有

關活動部、資訊

部、公關部、新聞

部、國際事務部掌

理事項之議案。 

第十二條 

 文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活動、資訊、

公關、宣傳、國際

學生及有關活動

部、資訊部、公關

部、新聞部、國際

事務部掌理事項之

議案。 

配合組織職權行使法修正，

修正之。 

第 13條 

 常設委員會所作成之提

案，應送請大會通過；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三條 

 常務委員會所作成之提

案，應送請大會通過。 

因組織職權行使法修正所增

加之「政策建議報告」免經

大會通過，故增設彈性規

定。 



第3頁，共3頁 

第三節 （刪除） 第三節 監察委員會 配合組織職權行使法修正，

修正之。 

第 30條 

 （刪除） 

第三十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十一

人，由學生議員互選組織

之。 

同上。 

第 31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本委員會設召集委員、副

召集委員各一名，由本委員

會委員互選之。 

同上。 

第 32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本委員會之職權為，監督

學生自治會各級機關，並得

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

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組織職

權行使法」規定行使糾正

權、糾舉權及彈劾提案權。 

同上。 

第 34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本委員會經召集委員之召

集、本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

之委員提議、應大會之要

求、經學生議員總額五分之

一連署並附具理由，召開

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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